附件2：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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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项目名称
	

	项目执行期
	
	项目批准号
	

	项目来源
	
	项目负责人
	

	所在学院
	
	联系电话
	

	本人在此郑重承诺：
一、严格遵守国家财经法律法规、科研经费管理政策以及学校财务管理制度，确保项目经费全部用于与本项目研究活动直接相关的支出，绝不挪作他用。
二、坚守科研诚信底线，保证所有经费支出的真实性、必要性与相关性。所提供的所有票据、合同及其他报销凭证合法、有效，坚决杜绝虚报、冒领、套取、挪用、贪污科研经费等任何违法违规行为。
三、严格遵守《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科研经费使用负面清单》的各项禁止性规定。
四、自觉接受上级主管部门、项目委托方、学校纪检监察部门、科研管理部门、财务管理部门、审计部门的监督、检查与审计，并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负责。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将及时、无条件地进行整改。
五、本人已充分知晓并理解，作为项目经费使用的直接责任人，保证项目组团队成员也完全知晓并理解以上内容。如违反本承诺书及学校相关管理规定，本人与项目团队成员愿意承担包括但不限于追回违规使用的经费、接受单位纪律处分以及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项目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
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本承诺书一式两份。项目负责人填写后，于项目立项时上传至学校科研管理系统与科研经费管理系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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